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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成祖开基建制，国势鼎盛，后世君臣不

能恪守遵行，始而衰亡，这是《明史》等传统史志书写

明代盛衰之变的基本模式。此说影响及今，以至于

大多数断代史著作都将洪武至宣德时期视作明朝统

治的顶峰，并用兴盛、中衰(正统末至万历初)、灭亡三

个阶段总结明朝历史。①该模式将大约200年的复杂

历史进程归入衰败期，与其间明朝统治总体较为稳

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之史实相抵牾，迄今没有根

本性的改变，尤其在军事方面。军事力量是维护国

家稳定、发展的基础。自明中叶以来，军士不断逃亡

导致军额大幅削减，卫所制败坏而营兵制兴起，世袭

制使军官多为纨绔等屡见于史，被视作军事持续衰

败的主要表现。20世纪30年代，吴晗《明代的军兵》

系统论述了明朝因军制废弛而衰亡的过程，奠定后

人对明代军制的基本认识。其后，马自树、陈表义等

从多方面阐述明代军制衰败；范中义认为明代军制

演变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军队整体上“不是随着军制

的变化而增强，而是不断衰弱”。若军制自明前期即

趋衰败，又何以支撑明朝长期稳固的统治？尽管学

界对明代军制的研究已相当精深，②但仍不能较好地

回答上述问题，不利于人们深入理解和客观评价明

朝历史。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剖析员额、编

制、军役、军官等方面的变化，③试图揭示军制从军事

劳役体制向职业军队演进的趋势，进而重绘明代军

力盛衰的轨迹。

一、军队员额的构成及其增减

因以卫、所为基本单位，今人常谓明初军制为卫

所制，其军额空前庞大。洪武二十五年(1392)，全国

共置卫300余处，官军约120万人；④永乐二年(1404)，
官军“不下二百万家”；⑤永乐中，卫扩编至400余处，

军额应有增长。然而至明中叶，军额大幅减少。隆

庆三年(1569)，蓟辽总督谭纶言，“国家众建卫所……

通计额军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今军伍消

耗，尺籍徒存，除锦衣卫外，计中外马步官军大约止

可八十四万五千有奇”。⑥关于“九边”重镇的军额，

隆庆二年兵部言：“祖宗朝，九边兵以百万计，(今)尚
存六十万有奇。”⑦军队员额多寡是评价军力强弱和

治军能力的重要指标，相差悬殊的数字使人很难不

得出太祖、成祖开创规模之宏大，后世君臣治理之低

效无能、军队日益衰败的认识。

明代军制演进与盛衰之变

曹 循

【摘 要】明代军制在正统至嘉靖年间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其实质是从军事劳役体制向职业军队发

展。卫所屯军从军队分离，大多数军士按作战任务组织为营兵，并定为经制。以户供军制度几近解体，世兵由

户役向职业兵转化，不强制世袭的招募军兵和不入军籍的招募民兵相继出现。官兵上升通道由封闭转为开

放，将校选拔平民化。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军额大幅增长，军事人才济济，军队战斗力提高，军力比较强盛。

万历中叶以后，明朝治理能力跟不上军制发展的新形势，导致军队职业化的负面作用愈加明显，这是强盛局面

很快结束、军力迅速衰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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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明初大多数卫所军士的主要任务是生

产劳动。明廷将五六十万顷国有土地授军耕种，⑧规

定7成以上的卫所军士要下屯耕种，边方或“中半屯

守”。明廷又专设屯田卫所，如辽东广宁等五屯卫在

正统以前“全伍屯田”。⑨若以7成计，永乐初年应有

屯军140万人以上。屯军收获称为子粒，须全部上仓

盘量，其中 12石称正粮，抵充本人粮饷，其余为余

粮。永乐元年全国子粒收获为 2345万余石，是有记

录的最高值。⑩次年颁“屯田赏罚例”，每军收获正、

余粮18石以上有赏，以下则罚，应是参考上年收获

确定的标准。若以之为均数推算，应有屯军130万人

以上。此外，还有负责漕运的运军约12万人，以及

军匠等。洪武时规定，每百户至少“选军丁四人”习

匠艺，全国应有军匠近7万人。永乐时，明廷从全国

抽调、“额外行取”军匠营建北京，隶于京卫。宣德

时，锦衣卫、武功中左右卫军匠合计达五六万人。

南京卫所还有运送贡品的快船军，辽东卫所有炒铁

军、煎盐军等。这些劳役十分繁重，军士很难同时进

行操练作战。如辽东“屯田官军止知屯种”，而没有

“关领盔甲兵器”。总之，常年操备、随时听征的操

军、守城军在卫所员额中只占较小比例，大多数卫所

军并非真正的军人，而是受军法约束的农夫、船工及

匠人，说明卫所既是军事机构，更是劳役组织。

永乐、宣德年间，军事活动频繁，操军不敷所用，

便调发屯军，屯军被差占，屯地由户下余丁耕种的情

况十分普遍。如果差占屯军户下没有余丁，或余丁

怠于耕种，就只能抛荒屯地、拖欠屯粮了，这是当时

屯粮征收不断减少的重要原因。而屯军征进、操备，

明廷仍须给予月粮维生。宣德九年，明廷令：“各都

司卫所屯田旗军除正粮外，余粮六石纳于附近官仓，

仍照旧比较。”正粮保留自食，不再另给月粮，当年所

征屯粮因而从上年的 720 万余石减少为 230 万余

石。正统元年，“止征余粮六石”成为定制。屯军不

给月粮，意味着被差占者必须委托余丁或雇人耕种

以自食。如正统六年有陕西屯军调边操备，乞“关给

月粮”，明廷令“准宁夏中护卫例，屯地令余丁耕种，

正粮给军，余粮上仓，月粮不给”，如确无余丁，许给

月粮，“屯地改拨丁多之家耕种”。然而，过于严苛

的政策会迫使被差占的屯军逃亡，于是，正统十一年

明廷将其调整为：

南北二京、各都司卫所屯军差占者，仍旧给予月

粮，其该纳子粒，正粮免征，余粮依例比较。仍命按

察司同都司官覆实，果单丁差占者，其屯田拔与有丁

之家耕种。

这一系列政策造成屯军的身份发生变化：未被差占

的不再支领军饷，逐渐转化为官田佃户；被差占的支

饷食粮，转化为操、运等军，其中户下丁多的可由余

丁佃种，否则将屯地改佃，以保证屯粮征收。天顺二

年(1458)，明廷要求各处“屯军专一耕种，不许调拨”

操备，进而将上述政策调整确定下来。

屯军转化为佃户相当于变相复员，对军制产生

重大影响。由于屯军基本不参与训练作战，洪熙以

后各地汇报军数常不含屯军，正统以后屯军不再支

饷，正式被排除在“食粮正军”之外，于是军额大减。

如重镇大同所在的山西行都司，永乐以后有14个卫、

3个守御千户所，应有军 8万人以上。然洪熙元年

(1425)山西都司奏，大同“调去本司官军一万三千，计

彼所有四万四千三百四人，兵力有余……请于大同

取回五千人操守为便”。可见，大同主兵仅3.1万余

人，皆“操守”之兵，不包括屯军，正统九年减少为2.4
万余人，除逃亡故绝外，主要原因是先后改派5300人
屯田。又如万全都司辖 15个卫、7个守御千户所，

正统末，宣府、独石等处“操备哨守等项马步官军”仅

2万余人。北京有 70余个卫，正统九年，包括外地

来京的班军(每班定额8万人)在内，“在京操练官军”

及“舍人、幼军、余丁”等后备兵员共22万余人。这

些数字都不含屯军，故远少于每卫约5600人、每所约

1120人的编制军额。

相比北方，南方卫所屯军比例更高，操军也更

少。贵州“旧设二十卫所，军十四万五千四百有奇”，

成化时，除屯田之外，守城支粮者仅1.5万人。明初

湖广岳州卫军额 5600余人；景泰时“食粮正军”1084
人，其中广西操备 305人、漕运 605人；到隆庆时“城

操、匠局、巡备、分哨”共 1129人。弘治时，安庆卫

“见在旗军”1698人，其中南京操备385人、运粮并杂

差1309人。没有提及屯军，不能认为是全部逃亡故

绝，而是因其不再领饷。个别方志载有屯军人数，则

谓之“不食粮旗军舍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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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政书也采取上述统计口径。万历四年(1576)
刊印的《四镇三关志》详细罗列辽东、蓟州、昌平、保

定四镇“营伍主兵”、“城操军”、“捕盗军”、“随征军”

等的具体人数，其总数与稍晚成书的《万历会计录》、

万历《大明会典》所载四镇“见额主兵官军”、“见额官

军”差别不大。《四镇三关志》载昌平镇18312人、保定

镇 34460人，另二书均为 19039人和 34697人，数字

尤为接近，说明两部官修政书所载“官军”之额主要

是作战人员，未及屯军。数量庞大的屯军事实上已

从军队分离出去，大多数军士不再从事生产，军队的

劳役性质大为消退。

若去除屯军，明朝军额的变化趋势将大不一

样。学者据卫所数量估算，永乐时北方边疆军额约

69万人。当时军屯全面开展，如永乐元年，宁夏四

卫旗军 20413人，其中屯军 14184人，正合 7成之

数。以此类推，常操军士有二三十万人。正统十一

年，北方“备边官军”25万余人，与永乐时相差不

大。天顺初至正德末年，“九边”军额为30万至38万
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为 44万余人，神宗即位时

增长到66万余人，万历初年清查后载于《万历会计

录》为 68万余人。万历四十六年，兵部尚书黄嘉善

言，“国家兵制，自京营及边腹主客兵”116万余人。

这应是万历十九年清查“兵马钱粮”所定全国军

额，多于明初常操军士之数。由此可见，明前中期

作战部队人数总体是增长的。

二、营兵制的产生及经制化

隆庆、万历之际名臣方逢时指出：“正、奇、参、守

之官设，而卫所徒存老家之名，此边兵之初变，所由

以始弱也。”此说常被学者引用，说明营兵制产生是

军制衰败的表现，是否符合史实，还需结合营兵制的

出现时间和功能进行考察。

营兵制萌发于卫所普遍设置、功能成熟的洪武、

永乐时期。李新峰指出，卫所作为军队的战时组织

只存在于明朝建立之初，洪武中叶以后就不再以卫

所为单位全伍出动。究其原因，终身服役和世兵制

导致必然存在老弱军人，朝廷调兵出征则须预先挑

选。更重要的是，卫所功能越发偏重生产，因“分

耕”、“四散屯种”而“军不成伍”，“不必分别卫所”，

军士组成“屯”等新单位生产生活。嘉靖时有官员

说，“各处操军名虽同卫，居则异屯”，这种情况应在

明前期就已形成。卫所不仅无法作为作战部队的单

位，也不是军士劳作及生活的场所。因此，洪武后期

和永乐年间，一旦边方有警或征伐战事，朝廷就要从

卫所抽选可战之兵，组成临时作战单位。如洪武三

十年，太祖敕晋王令山西都司、行都司选军数万，“每

五百以一将领之，五百分为五队，每队领以一战

将”。每100人为队，每5队再组成一个单位，其名称

大抵是“总”，其上通常还有“营”；永乐时期即有“领

队”、“把总”、“坐营”等临时的将校名号。战事结

束，官兵散回卫所。永乐以后，京师和边方卫所操备

军士长期处于临战状态，以备皇帝亲征或将领调遣，

队、总、营等组织由临时改为常设，营兵制因而产生。

营兵与卫所的重要区别是以作战任务设营。自

洪熙、宣德时起，京师组建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

各边镇相继设正兵、奇兵、援兵、游兵等营，分别承担

不同作战任务。明中后期，卫所军大多编入营伍，

留在“老家”的很少，且被归为“杂兵”。暂时没有设

营的腹里卫所，军士多轮班赴边镇，编入营伍。如弘

治时，陕西腹里卫所“除各边操备及屯田外，见在守

城正军每卫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

名，又皆老弱”。东南地区营兵制发展相对较慢。

倭乱爆发后，“江西、闽、粤等处参、游、备、总等官多

系近年添设，所领之兵未有定营”，明廷令“照依地方

事例，分为奇、正、援、游”，将卫所军、募兵编定营

伍。总之，先北后南，营兵制至迟到嘉靖中叶已是

大多数作战部队的组织形式；卫所机构侧重催征屯

粮、管理军籍及勾补逃军等职能，与营兵各司其

职。这一变化符合军队主要功能由劳役生产向训

练作战转移的需要。

营兵制出现后，其将领职务具有因事而设的差

遣性质，《明史》称其为“无品级，无定员”，兵数亦因

形势变化而时有增减。罗尔纲由此认为明代营兵制

“是非经制的”，“在国家的定制里面，却不曾承认它

是一个经制的制度”。至今学者仍持此说，有必要

予以澄清。

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职务没有品级，其身份

等级由官员原本的五府、都司、卫所官品体现，存在

将领之间职同品不同，职高品低或与之相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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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成化十一年，延绥巡抚余子俊出榜规定守备等

低级营职“往来文移”与“号令发放”体式：同级职务

之间用平行文，本身官品低的署名、高的不署名，以

略示尊卑；下属行文上司，“不俱品级，或高或相等”

俱用上行文，反之亦然，理由是“品级虽有尊卑，军机

同一责任”。也就是说，营兵职务重于卫所官品。

成化十三年，余子俊任兵部尚书，将此办法推广至全

国各级将领，若职务高而官品低，就用“署都督佥

事”、“署都指挥佥事”或“以都指挥体统行事”等形式

权且提升其官品。次年，余子俊针对各镇将领“职

制紊乱，号令不行”等现象，整顿将领名号与节制关

系，“以正名分”。成化二十三年，余子俊再次出任兵

部尚书，在孝宗即位诏中重申将领“名分”，弘治时载

入《大明会典》成为国家典制。

嘉靖时“九边”招兵买马，从京师运往各镇的“年

例银”逐年递增。嘉靖四十四年，户部尚书高耀奏

准，查核各边镇“实在兵马几何，应用本折几何，在客

兵亦如之……议为定额，刻期具奏，俟本部覆有成

命，每岁照数给收”。次年，明廷根据各镇回报的兵

马钱粮等数额，折中裁定“应支岁用”，此即“嘉靖四

十五年议定经制”。这次整顿虽由户部主导，重在军

饷钱粮，却对军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裁定军饷必须

确定将领员额、军额及营制。该年军额在后续历次

议兵定饷中被视作“原额”，甚至在崇祯时被户部当

作“洪、永以来”的“国初旧额”，意味着明廷实际上放

弃了洪武、永乐旧军额，对军士缺额的补充以新定经

制为基准。如隆庆六年，宣大总督王崇古奏准：军饷

“岁额惟以四十五年经制为准，免复增减。其三镇汰

过并逃故军士，令各照数召募、清补，以实军额”。

张居正主政期间再定经制。神宗即位初，令兵

部右侍郎汪道昆会同督抚查理蓟州、昌平兵马钱粮，

万历元年定为经制。辽东、保定也相继由汪道昆等

“经略定为额数”。其他地区则始于万历七年，明廷

“命清宣、大等镇主客兵粮，并将各省直军饷定为经

制，岁终奏报，如边镇例”。“九边”之额先后载入

《万历会计录》和万历《大明会典》，而后书所载各省

直“见额”军马也是此次清查定制的成果。定制的影

响因而及于全国，南北营兵均为国家经制，各地通过

招募编入营伍的非军籍兵士和卫所世兵一并成为经

制兵。“兵曰额兵，则部位(伍)既定，即兵制有更易，额

外毋得复增”，只要经制军额不减，过去的逃绝军便

没有清勾的必要。这使明初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屯

军、逃军尽管没有被正式除豁军籍身份，但在很大程

度上已被官府默认为普通百姓。

三、以户供军走向解体

明代军役本是一种户役，突出体现在军饷待遇

方面。军饷主要是月粮，明初标准是月支米1石。此

外，军士行军作战离驻地百里以上可支行粮，朝廷再

赏赐一些冬衣或布匹、棉花自制衣装。月粮很快出

现折色，北方沿边地区一半给钞，其余地区三成给

钞，使得军饷变相减少。与北宋禁军军饷相比，明

代军饷标准很低，根本原因是军人身份的差异：前者

是当兵养家的职业兵；后者是为国家当差服役，军饷

只满足基本生存，其余须军户自行供给。明廷豁免

军户原籍3顷田的差役，要求补贴军士生活费用，谓

之军装盘缠，简称军装；军士在卫成家繁衍，户下余

丁优免差役，助其生计。正、贴二户共当一军的，月

粮标准只有6斗，即因有两户贴补的缘故。后人如

此描述这种体制的理想状态，“一人应军，举族为佐，

佐之资财，足给其父母妻子，卒岁而有余……而视月

饷犹之奇羡，而非所急也”。每户对应供给一军，为

保证供给的稳定，军役必须由该户世代充当。这种

供给方式与其他配户当差的徭役并无二致，王毓铨

概括为“以户供丁”，军役就是以户供军，是卫所制

作为一种劳役体制的重要特征。

以户供军在永乐时期已弊病丛生。因原籍军户

贫富有别、卫所军户余丁多寡不同，军士所得贴补差

距较大。明成祖大兴土木、南北用兵，官府对百姓需

索日增，有不少原籍军户人丁赴卫居住以逃避差

役。尽管军额在永乐间达到顶峰，但大规模军事活

动导致正军不足，余丁也被征调。卫所还有皂隶、

随从等杂差，原本“皆于正军伍内”轮流取用，永乐以

后普遍差发余丁。仁宗甫一即位便指出：“今远戍者

劳，勤练者亦少暇，守卫者常不得下直。间有余丁，

亦别有差遣，不得息，在营率妇女幼稚，无治生者，而

月粮止得五斗，不足自瞻，此岂能无嗟怨!”军士粮

饷低微，而原籍军户、在卫余丁自顾不暇，无法支持

正军生计，是导致逃亡的主要原因。宣德四年，明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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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优免军士原籍与卫所各1丁差役，“使专经营以

给军”，开启了由余丁免役供军发展为强制供军的

差役，再到赋税的进程。

先看原籍。弘治十年(1497)，明廷规定“以五年

为率”，原籍“户下应继人丁”在清军御史处领取批

文，到卫所将军装交给卫官后给军。正德六年，戍地

在原籍3千里外，军士原籍与卫所各免2丁。贴补多

少最初没有明文规定，到嘉靖九年初步定额化，规定

“清军御史每三年委官，将各卫所见在正军逐一查审

军装缘由，每一丁岁追军装银二两，责令户丁给批，

送该卫与本军交收”。一些原籍军户专置“军装田”

供办军装银，否则就要按户下各家丁粮摊派。隆庆

时，明廷要求“本户或本里照依丁粮”，有司“审定田

产，酌为供帮常数”。方志反映，陕西一些州县在嘉

靖以后“概户计丁派饷”，在军户中摊派“军装银”，

军装存在赋税化现象，但就全国而言似不普遍。

再看卫所。明朝规定军户原则上不许拆户以保

证军役继承，原籍军户与卫所军户同为一户，200多
万家军户理论上就有 200多万名军士。然而时移世

易，军户有的断绝或逃亡，有的发展为大家族，其户

名下有多个析产不分户的家庭，却只须供给 1丁为

军，以致军额有缺而负担不均。如河南怀庆卫实辖3
个千户所，在洪武时有3092户、9064丁口，一户一军

正足军额，到嘉靖四十年，变为 847 户、14036 丁

口。不许拆户的规定造成户数剧减而丁口大增，若

恪守旧制只能有847名正军。可见，以户供军与社会

发展相悖，无法长期维持。宣德八年，明廷令京师诸

卫余丁“三丁以上者选一丁”为军，打破了一户一军

的旧制，其余 2人“在营生理，供给军装”，称为“帮

(贴、供)军余丁”，简称“帮(贴、供)丁”。

明中后期每军帮丁数额，腹里通常1丁，京师、边

方多为2丁，也有3、4丁甚至5丁。余丁或充军士，

或应杂差。若本户别无人丁，官府可以安排别户人

丁帮贴。如嘉靖末年，巡按御史李辅建议解到辽阳

的新军，官府“查给帮丁一二名”，应是以在卫空闲

余丁配给。辽东巡抚王之诰招募险山参将营兵3000
人，榜谕各处“流移避差人户”、“远引客商”、“犯该徒

杖以下罪名可以原免者”，“许其应募，就近编入军

伍，又每军拨给帮丁四名”。流民、罪犯岂能皆有4名

余丁，而是官府为之拼凑，因此“人心乐从”，共集得

1.5万人。其后，明廷“以正军为户头，帮丁为余丁”，

将这1.5万人立为3000户，照该营左中右三哨编为定

辽右卫左中右三所。此法得到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

鹏的支持，于隆庆二年奏为定例，准允辽东流寓百姓

“各相朋合，每五丁抽一强壮者守御地方，余四人即

为帮丁”。万历初年辽东卫所档案中可见一些户下

帮丁与正军异姓，曰“帮外户”。“户”的边界被打

破，官府通过摊派帮丁以供给军士，从而使负担与收

益均平。

即使在同一户名下，正军与帮丁往往分属不同

家庭，若官府不介入，难以保证后者对前者的供给，

遑论外户。嘉靖时，怀庆卫力差中列有“供军余丁”

1245名，档案显示帮丁在辽东卫所也是力差，可见

官府审编摊派使原本优免当差的帮丁成为一种差

役。帮丁原是劳作贴补正军，后来也和其他力役一

样出钱代役。嘉靖中，辽东巡按周斯盛说：“屯粮、力

役之征，帮军、买马之费，追并严急。”陕西卫所余丁

“有帮军、买马、局料等银”。既是“费”、“银”，还要

追征，可见已定额折银征收。嘉靖四十年，南京池河

营军“人给帮丁一名，助银六钱，相沿二十余年

矣”，是嘉靖前期官府已编派帮丁征银发放的明

证。于志嘉、张金奎都注意到万历十二年辽东审编

帮丁的档案，但因原件残缺，其信息尚未完全发掘。

从多件残缺档案中摘出拼缀，可以复原帮丁审编、征

收及发放的详情：

造到家丁文册与本卫均徭册逐壹(一)照名审编，

除各家丁本户有丁者，即于本户内审派，如本户果无

人丁者，方许异姓人丁内编定……至于前项帮丁供贴

银两，在河东者如准副班及帮丁伍名，每名每年议出

银贰两，如准叁名，每名出银贰两柒钱，永为定规。选

委廉干官壹员，照编定册籍逐名按季追收，类解本寺

道，验发该营，唱名给散，不许家丁离营取讨……如

有各帮丁奸顽失期，不行上纳，许委官查呈重治。

帮丁无论本户、外户皆官府审编，银两定额定期“上

纳”，官收官解，统一分发给各营家丁(明中后期军士

之一种)，于是帮丁银也具有军饷的性质，每名每年

可得8.1两以上，远多于月粮折银。它与月粮的主要

区别是：前者为地方摊派，后者是国家正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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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降，月粮大部分要折银，如辽东折例仅0.25
两/石，军士“所得于月粮者虽薄，而所取余丁者则

厚”。嘉靖末年，宁远、广宁前屯卫人丁凋敝，“余丁

尚不足以配二卫军士之数”，巡按御史建议将折例

“每月止加银一钱，令彀一丁帮贴之数”，须增京运

“内帑”“数千金”。在财政允许的前提下，月粮与帮

丁可以通融调剂。

总之，嘉靖以后的卫所军在支领月粮等军饷的

同时，也领取官府摊派在其户名内外其他家庭所纳

帮丁银(一些地方还有军装银)，以养家糊口。以户供

军制度走向解体，当兵对贫穷军户而言不失为较好

的生计，子孙替补积极性有所提高。嘉靖三十七年，

明廷令“各该卫所官职不许措勒需索，以致贫军不得

替补”。当年有军1199人“偶因贫乏”，户下壮丁未登

记报册，经核实准许替役。甚至有平民花钱冒名顶

替，称为“顶首”。明廷多次下令允许顶替者“自

首”，精壮者改作“召募”。这些迹象表明，“举族为

佐”的军户世兵在向谋生吃饷的职业军人转化。

四、兵员征集的变革

受吴晗《明代的军兵》一文影响，学者普遍以为

明代存在军、兵两个系统，卫所世军谓“军”，募兵及

民兵谓“兵”；也有学者认为“军”属卫，“兵”属营，其

说大抵来自顾炎武在弘光朝廷任兵部司务时所作

《军制论》：

判军与兵而又二之者，则自国朝始。夫一民也，

而分之以为农，又分之以为兵，是一农而一兵也，弗

堪；一兵也，而分之以为军，又分之以为兵，是一农而

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为卫兵，又分之以

为民兵，又分之以为募兵，是一农而三兵也，又益弗

堪……臣尝合天下卫所计之，兵不下二百万……然

则将尽卫所之军而兵之，官而将之乎？曰：不能。

从“尽卫所之军而兵之”一语可知，顾氏所说“军”指

所有军籍人丁，而“兵”指一般意义上的军士。“卫

兵”、“民兵”、“募兵”是指军士来源有军籍之兵、民籍

之兵和招募之兵，前两者是从户籍身份而言，后者是

从征集方式而言。言外之意，卫兵、民兵既有强征，

也有招募。

军户父死子继，看似兵源稳定，但其一旦逃亡故

绝，清勾效率较低，缺额不能及时补充。“土木之变”

后，明廷开始在京畿和“九边”较大规模募兵，对象包

括卫所舍人(武官户下余丁)、余丁及土著民人。天顺

元年，明廷规定应募者“收附近边卫寄管，令作土兵

名色，赏银一两，给与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

春夏务农住支”，亡故“不许勾补”。也就是说，舍人、

余丁不充正军，民人不入军籍。土兵未完全脱离生

产，有的地方又谓之“冬操夏种军”，平时没有军饷，

只有赴营操备时每月领取3斗左右口粮，其户下“有

税粮者免征五石，仍除二丁供给，免其杂泛差徭”。

又如成化二年，陕西延安、庆阳二府招募土兵4866人，

优免税粮6石的免差2人、5石以下的3人、3石以下的4
人。可见这种土兵本质仍是户役，只是征集方式是招

募而非佥派。实际上，官府时常软硬兼施，以确保招募

足额。如弘治时西北募兵，“久未有应募者”，于是“查

各卫所户口文册，每三丁内招选一丁”，给予主动应

募的每人安家银5两、强制抽选的3.5两，结果百姓不

得不主动应募，共得2万余人，“倍原拟之数”。

明廷常将土兵编入军籍，补充正军之额。如成

化七年置榆林卫，前述延安、庆阳土兵中有 4782人

“愿收本卫军役”，“入伍食粮”，其本户税粮20石以下

及其差役蠲免“以为买马之资”，“仍别有帮贴”。正

德元年设宁夏后卫、兴武营千户所，“将选定新旧招

募土兵起调前去，入伍食粮，永远操备”。民人编入

军籍，舍余成为正军，可享受月粮、冬衣布花等正军

待遇，但子孙要世代从军，家族要“永远”供军，且须

是有一定身家的土著，使这种招募往往“人不乐从”，

规模受限。

以户供军制度瓦解，军士不再必须由一户对应

供给，为募兵制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嘉靖十三年，

兵部议准，募兵“系军卫者隶原卫，系民籍及流寓者附

入近卫操练，月粮、马草视额军，终其身与开伍，子孙

有愿为军者听”。应募者可以脱离生产并享受正军

待遇，但其军役只是“终身”而非“永远”，是募兵政策

的重要变化。嘉靖四十二年，蓟辽总督杨选说，“(蓟
镇)之兵数逾九万，籍有三等……一为召募之军……

卒有物故，勾补无施”。非世袭的募兵与世兵都在

军额之内，地位相等。尽管存在一些将领视募兵亡

故不勾补的规定“如故纸，略不遵奉”，强迫其子孙

补役的现象，但募兵待遇“视额军”应能兑现，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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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吸引力。此后，边臣更倾向于通过招募补

足卫所逃绝军额。如嘉靖三十四年，延绥招募家丁

407人“顶补各堡绝军名粮”。嘉靖四十五年，明廷令

延绥军士“若有逃亡、事故者，镇巡衙门径于本军户内

勾补，果系丁尽户绝，亦要设法召募，充补原额”。

明后期辽东部分卫所的“募军”人数已超“祖军”。

至此，当军之人是世袭还是招募、土著还是流寓、孤

身还是大户，都不再是关键问题，越来越多的百姓或

为谋求生计，或为建功立业而主动成为卫所军。

脱离卫所的新式募兵起源于东南地区。明朝迁

都北京后，东南卫所疲于屯田、漕运，民兵成了维持

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在不同地区，民兵有民壮、机

兵、快手等称谓，按里甲编佥，为“四差”之一。明中

叶出现雇募代役之法，州县将雇值定额，按丁粮摊派

征收，谓之工食，折银即工食银。州县雇募的民壮

渐被本地“惰游无益”的市井无赖占据。倭乱爆发

后，卫所军、民壮不能御敌，一些地方开始重新募兵

训练，其经费主要来自民壮工食，故军饷亦名工食

银。如嘉靖三十二年，嘉定县募兵500人，经费“于扣

省力差民壮、弓兵、铺兵等银内支给”。此外，招募

对象不限于土著，而以兵员素质为先。如嘉靖三十

四年，南京招募广东“惯战民兵”3000人备战，“每名

日给工食银四分”。浙江处州、绍兴、金华、台州等

地募兵在御倭战争中声名鹊起，各地争相招募，有

“浙兵半天下”之说。应募者背井离乡，慕饷而来，具

有职业兵特征。最后，新式募兵不隶卫所、以民籍身

份而成为经制兵。在许多场合，新式募兵仍被称为

民兵、民壮，以至人们常将其与一般的民兵等而视

之。然而，万历《大明会典》谓浙江额军为“兵壮”，

即包括民兵；万历时总兵侯继高撰《全浙兵制》详列

各营“军兵”、“民兵”员额，其中的民兵不是地方民间

武装，他们与军兵一起编为营伍，隶于将领，是朝廷

经制官军中的民籍兵士。原本军士必是军籍，史料

中的“军兵”泛指军士，而后为区别军中的民籍之兵，

始有“军兵”这一专门称谓。

军兵、民兵之称出自将帅，具有一定的官方性

质，浙江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的孙鑛说：“今俗

呼卫者曰军，而募者曰兵。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

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在募兵最盛的浙

江，民间径称坐守卫城的军兵为“军”，倭乱爆发后招

募民人、选调军兵组建的营兵为“兵”。《天下郡国利

病书》借用孙鑛的观点，应是《军制论》的依据。军兵

有别之说大约只是晚明东南一隅的民间说法，并借

顾炎武之笔影响及今。

新式募兵很快在北方出现。隆庆时，明廷先后

调募浙兵近万人戍守蓟州，谓之南兵，每名月支工食

1.5两，远高于该镇月粮折银标准。有人认为这是浙

兵“异乡戍守”的优待，但“巡抚标兵营选调各州县

民壮、民兵并家丁顶充民兵”，每年工食也是 18
两。对此，谭纶解释道：

召募之兵与尺籍军异。尺籍之军……月食粮一

石，调遣更支行粮四斗五升，马军又得关支草料，为

之帮贴，已足称事。召募之兵非强壮不得入选，既无

素养之恩，有疾辄便汰去，又无常食之惠，既为车战，

即不给马。自非酌拟尺籍人、马之食而稍优之，如北

方民兵然，则人必不乐从。

学者曾用这条史料说明世兵与募兵的区别，以及后者

的雇佣性质。然《万历会计录》所载“募兵”与其他官

兵月粮相同，如巡抚、总兵标下“各营军士、募兵、家丁

月支粮壹石”。事实上，这些军士的主要区别不在于

征集方式是世袭或招募，更不在于南北地域，而在于

是否编入军籍、隶于卫所。募兵编入军籍，在月粮、行

粮之外还有军装、帮丁等待遇；浙兵未入军籍，就全赖

工食为生。谭纶提到的“北方民兵”是“庚戌之变”后，

明廷募调华北一带民兵更番戍守蓟州，装备较精良，

以营制编伍，任命将领统率。他们与浙兵待遇一致，

说明也是新式募兵。议定经制后，浙兵等都在额军之

内，而且是精锐部队，但其民籍身份未变。

蓟镇民兵与军兵的待遇理论上差别并不太大。

嘉靖以后，明廷将所有军士按任务、素质甄别，一般

营兵月粮照旧，其他执行特殊任务，以及家丁、标兵

等护卫将帅的军士食双份月粮，或在营兼食行粮；同

时，降低守城及杂差军士的月粮标准。如蓟辽总督

标兵，每年月粮 12石(折银 6.9两)，在营兼食 10个月

行粮共 4.5石(折银 3.15两)，每年布 2匹、棉花 1.5斤

(折银0.59两)，合计10.64两。蓟镇帮丁2人，按每人

每月 0.2两计，一年共 4.8两。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军

装银。总督标兵待遇略低于尖哨等“特种兵”，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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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营兵。而作为练兵标杆的浙兵工食银为每年18
两，无行粮；谭纶说浙兵之饷只比世兵“稍优”，所言

不虚。不少论著认为募兵待遇远高于世兵，是只参

照了后者的月粮。

然而，民兵与军兵的供给体系明显不同。明廷规

定各处主兵粮饷“皆取给于该省该镇”，“九边”军兵的

供给来自民运、京运、开中、军屯及帮丁等不同渠道。

浙兵是被朝廷招募到蓟镇的客兵，隆庆三年，3446名
官、兵共需工食银 74337两余，来自中央专款——太

仆寺马价银。如果要把“九边”60余万军士全部改

作新式募兵，其费用无疑是一笔巨款，必须彻底改造

明朝运行约200年的财政体系。从《万历会计录》看，

“九边”只有蓟镇存在新式募兵，其他各镇募兵与世

兵同一任务的待遇基本相同，即都编隶卫所军籍。

一些将帅自募的家丁则例外，如嘉靖四十一年，顺天

巡抚徐绅募得宣府、大同“先年跟随将官入卫，流落

竟不能归”的善战家丁百人，称“若遽充边军名色，恐

日后贻累身家不便”，愿“充壮丁，出力报效”，遂与其

他200名壮丁一同编入标兵营。他们以民壮的名义

入营，就不必编入军籍，而宣府、大同应有先例。明

廷给边将拨有养廉田，田租较丰的多达每年“数千

两”，可用于供养家丁。

相形之下，南方在倭乱平定和隆庆开关后，白银

大量流入，商品经济活跃，推动军役进一步变革。如

隆庆四年起，明廷裁去浙江“市井营差，无裨实用”的

大部分民壮，每年征收工食银8万余两，“别选壮丁以

充原额，前银即以给饷……编为十五总”防海备倭，

平均每名民壮编派征银约7.2两。这在北方是较重

的负担，但在浙江却能顺利推行。全面实施一条鞭法

后，官府可以运筹更多经费用于招募、养兵，民兵在军

队中占比较高。《全浙兵制》载浙江民兵达38766名之

多，而军兵仅14320名。南直隶、江西、福建、两广也

大量招募土著及浙兵，如广东兵“曰浙、土二种”。

于志嘉指出，明后期江西各营兵以民兵为大宗。

总之，嘉靖中叶以后，兵员征集的户籍之别、世

袭及隶卫与否等框架被突破。强制性及血缘、地缘

等因素在减弱，谋生、嗜利等经济因素渐居重要地

位。京营招募的舍余、民人“老病，合带精壮弟男子

侄告替”；浙人“慕厚饷于蓟”，“一兵之缺，率数十人守

候不可得”，兵缺多被其子弟把持。这些募兵主动世

袭、世代应募现象，正是在经济因素驱动下出现的。

五、官兵上升通道多元化

官兵上升通道畅通与否，不仅关系将校的选拔，

也关系社会阶层流动，对军制的生机活力和军队战

斗力有较大影响。明初继承元代的武官世袭制度，

规定指挥、千百户等卫所武职可以世袭，谓之世职。

世职以军功升授，而其世袭则重视血缘身份，除非重

大犯罪不会降革，带有爵位的性质。因此，人们往往

将世职承袭视作权利，而忽略其也是一种义务。明

初规定袭职时要比试武艺，两次未通过者“降充军”，

后改为三试不中者罚“充军，别选子弟袭职”。武官

子弟若达不到袭职要求，不仅要被取消资格，甚至要

被施以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此外还需另选户中一人

顶替。武官子弟不能主动放弃袭职，如果长子病弱

残疾，须由次子借袭。太祖曾用酷刑惩处“不肯教儿

子弓马”的武官以及游戏、赌博、经商者，又一度令

比试“不中者，与其父并发边境守御，不与俸”。太

祖对武官的严苛，与其对“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

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如出一辙，说明世袭首

先是义务，世职也具有当差服役的性质。

武官世袭制度使得卫所中的人员大抵只能向上

流动，而世职后嗣将永居官员阶层，挤占其他官兵的

上升空间。世职一度达9万人之多，其中不乏纨绔

之徒。同时，军户制使一般百姓从军的积极性较低，

投军报国从而建功立业的通道基本被封闭。因此，有

学者认为明代军力发展因而受到“严重制约”；正统以

后“军事上全无作为”与武职世袭“直接相关”。就整

个明代而言，上述观点失之偏颇。宣德、正统以后，营

兵制的发展使明廷必须选拔都司卫所武官及其他人

员充任营兵将领，为官兵开辟了新的晋升空间。

为解决从卫所世职中选拔营兵将领的问题，正

统二年，明廷令内外文武大臣于武臣内“广询博访，

各举所知”，以备营兵“将帅”之选。受到举荐的世

职登记在册，然后通过廷臣会推或兵部推选为将

领。这种推举选用存在一个由高级到低级的变化过

程。最初，只有指挥佥事以上的才能推用为将领，千

户以下的低级世职只能担任把总、管队等营兵基层官

校。嘉靖中叶以后，选拔范围“渐推广至千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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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职无论级别高低，能否担任将领都取决于督、抚、

巡按等举荐。一些无意从军的武官子弟因而主动放

弃袭职，改习儒业等，使世职人数较明前期减少。

正统时，出现一条依靠财富的新通道——纳级，

即捐纳。明中叶，开例纳级成为常态，捐纳武官越

来越多，为防止其冲击世职权益，明廷令军民纳级的

“带俸闲住”。对世职纳赀升级的，规定“千户以下

纳级者”不许推举为营兵将领，从而呼应当时选将

于指挥以上的规制。嘉靖中叶，明廷求将心切，纳级

的低级武官和军民正式获得任用机会。纳级常被诟

病，却为“不惟承袭无路，抑且文墨不通”、难中武举

的“草泽英雄”及世职庶子、次子等提供了“效用之

阶”。不少纳级官在御倭等战争中建功立业甚至捐

躯殉国。如泉州生员欧阳深“家散万金”，纳级为指

挥，历任守备、都司，力战倭寇而亡。

另一条新通道是武举。尽管洪武、宣德时有官

员提议开设武举，但因考试选拔与世袭制相悖而未

获准。正统年间，考试选拔开始实施并逐渐扩大招

考范围。宪宗即位之初，明廷以荐举的名义开设武

举，成化末年始有武举之名。武举乡、会试均为骑

射、步射、策论三场，而策论重于弓马。应试者必须

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学习武艺与知识成为官

兵和百姓提高社会身份的途径。不过在较长一段时

期，只有军籍人员会试中式才能升授武职，民籍则授

低级文职；升授武职的也须是署指挥佥事以上才能

推用为营兵将领，而会试中式最多升署职2级，故其

原本身分至少须是副千户以上的卫所武官，否则“终

无出身效用之路”。嘉靖时，户籍限制被突破，军民

中试俱授武职。至嘉靖后期，中举军民就与其他低

级世职、纳级武官一并获得任用机会。

嘉靖后期，军民百姓如果具有勇力和智计，就能

得到任用，通过从军实现社会身份向上流动的通道

完全开放。“庚戌之变”后不久，明廷允许督抚、总兵

等“于行伍中访有智勇出众，又临阵能冲锋突围者，

即量署职名，俾部领众兵”。倭乱爆发后，漕运总督

郑晓奏准，允许督抚从“军民白衣人中”选拔勇略出

众者，“令其无事率人捕盗，有事领兵杀贼”。这些

人员被权且授以千总、把总等职领兵作战，冠以“名

色”二字，如名色千总、名色把总等，即假借名义之

意。名色武官原则上没有官员身份，故被视作行伍

出身。将帅可以据技艺、功劳灵活委任基层军官，

白身之人挟一技之长投军也有望担任军职，有利于

练兵作战和招募兵士。

为从较长时段分析上述变化对明朝军队的影

响，可以统计《明史》立有正传的武将，考察宣德以后

重要将领出身背景的变化。《明史》载有活跃于宣德

至嘉靖中叶的正传武将39人，其中出身为世袭指挥

佥事以上的29人、勋臣后裔及土官各1人；千百户等

低级世职及旗军积功为将者各3人；武举2人，其中1
人本为世袭指挥佥事。总之，这些将领大多是高级

世职出身，因血缘优势被直接推荐为将，而低级世职

和旗军必须积功升迁至指挥方有机会任将，官兵上

升通道比较狭窄。

《明史》所载活跃于嘉靖后期至万历末约70年间

的正传武将共21人，包括世职9人(李锡、李成梁、杜

桐、萧如薰、达云、官秉忠、柴国柱、李怀信、刘铤)，世
职考中武举2人(俞大猷、戚继光)，舍人及行伍出身9
人(马芳、张元勋、麻贵、张臣、董一元、李应祥、陈璘、

邓子龙、马孔英)，纳级1人(刘显)。由此可见，这些将

领出身多元，行伍出身者明显增多。刘显、陈璘、邓

子龙都是民人应募从军，反映了户籍、资格限制的消

解和募兵制在吸引、储备军事人才方面的功用。

《明史》未立传的其他将领，如戚继光部下胡守仁、王

如龙、陈濠、金科、吴惟忠、蒋伯清、杨文、金福、丁茂

等，本是台州、义乌等地募兵，“以白衣而至横玉挂

印”。基层的变化更大，世职若无举荐，“虽指挥亦

编作队伍常数，而管队者顾用平军”，卫所世袭等级

在营伍中被完全打破。万历十五年，蓟镇三屯车后

营的2员千总、8员把总中，世职仅1人，旗役充当者2
人，名色、纳级武官有7人。这是当时募兵较多，军

民百姓因而被大批选拔为官的典型个案。总之，嘉

靖中叶前后，将领出身差异明显，武将选拔时的身份

色彩大为减弱，这一转变与兵员征集方式变化、当兵

职业化的趋势相符。

结语：明朝军力盛衰的轨迹

明初大量编佥军户，大多数卫所军从事生产劳

动，卫所机构更似管理生产与训练的单位，而非作战

部队，显示其偏重生产的特征。军士由军户世代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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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供给，武官世袭任职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体现了

国家对卫所人员的超经济强制。卫所制兼具军役与

劳役双重性质，而且国家可任意改变军士从事操、

屯、运等任务，服军役与服劳役对军士而言并无本质

区别。因此，与其说卫所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种

功能繁杂的军事劳役体制。卫所为国家提供兵员、

劳役及军需保障，对统一南北、开拓边疆、营建北京、

下西洋等贡献甚巨，使明朝呈现一派兴盛气象，应予

以充分肯定。但是，卫所沉重的劳役、军屯落后的生

产关系，使屯军等相继逃亡；军、民分籍制在勾补逃

绝军低效扰民的同时，又限制百姓从戎；世职后裔整

体上趋于腐朽，而民间豪杰几乎报国无门；卫所编制

的非临战性质，制约着军队的应敌效率。上述原因使

明初的兴盛局面很快结束，军制迫切需要变革转型。

前文揭示，正统至嘉靖间军制发生一系列重要

变化。概言之，这些变化呈现两方面趋势：一方面，

军队基本脱离了大规模生产劳动，体现在屯军从军

队分离，大多数军士按作战任务编为营兵，并定为国

家经制；另一方面，官兵征集、选拔中的超经济因素

不断减退，经济因素渐居重要地位。首先是以户供

军制度走向解体，军籍之兵因而由户役向职业兵转

化，军户供军的负担则转化为军装银、帮丁银等赋税

性质的摊派。其次是招募成为补充兵员的重要途

径，百姓在功利驱使下主动应募及自愿世袭、顶首等

现象越发普遍。最后是军职不再被世袭武官阶层垄

断，而向军民百姓全面开放，投军从戎以建功立业的

通道恢复。尽管具体形式各异，但主要由经济强制

而从军谋生者即可视作职业兵，以之为主的军队可

视作职业军队，因而明代军制演变的实质是军事劳

役体制向职业军队发展。

明代尊崇“祖制”，明初军额之巨、制度之备，时

常成为明中后期臣僚议政的“工具性政治话语”，造

成军额大幅削减、军备濒临崩溃的种种表象。清人

纂修《明史》亦云“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

甚”。早期学者在此基础上论述阐发，从而形成正

统以后军力不断衰落的成说。事实上，经明中叶的

曲折发展，尤其是“南倭北虏”危机的刺激加快了军

制改革步伐，嘉靖朝出台多项重要措施，到嘉、隆、万

之际，军队兵员比较充足，“九边”操备官军是明前期

的2.7倍，东南地区“无将无兵”的局面彻底改观，南

兵反成劲旅。军事人才济济，既有戚继光这样的军

事家，也有“生平惯于水战”的邓子龙等多兵种将

才。军队战斗力提高，正如王崇古自嘉靖四十三年

“每督陕西、延、宁各镇官兵出边捣剿，节年共斩首千

余级，其陕西四镇五年之间，斩获虏首通计三千有

余”，故其认为“虏势既非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俺

答部众亦云“今大同人马非比往时”。继洪武、永乐

后，明朝再度进入军力比较强盛的时期。如果说明

初的强盛来自新兴政权的开创之势，此时的强盛则

是不断因应变革、长期经营的成果。

明廷与鞑靼右翼实现和议，维持了宣府以西七

镇数十年的大体安定，明朝军力足以使蒙古南下得

不偿失并能予以有力反击，是支撑和局的重要基

础。针对鞑靼左翼，明廷制定蓟州“以守为战”、辽东

“以战为守”的方针，保证了京畿的安定。戚继光练

兵蓟州，“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辽东总兵

李成梁“擅战功”，以至“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

有也”。在西南，挫败了缅甸东吁王朝的进犯，募兵

头目高国春“以五百人破贼数万”。嗣后在援朝之

役中，明朝凭借戚继光、李成梁、刘显等之旧部和陈

璘、邓子龙等老将，以及南北募兵，取得这场域外大

规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更是明军一度强盛的体现。

但是，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也给明朝治理军队带

来新的问题。其一，大量“无籍游棍”涌入军队。戚

继光曾指出，“有家者多不应募，其应者皆无籍之

徒”。许多百姓脱离里甲约束，进入军队躲避赋役，

甚至伪造姓名籍贯在多处应募，“串营游食”，“取盈

于此，致虚于彼”。不少人还当上基层武官，甚至升

任将领。如辽东巡按熊廷弼披露：“辽左数十年来，

将官、世职为四方游徒骗去者，不啻百数。”这样的

官、兵，遇有征调多半逃亡，遇有欠饷则易哗变，遇到

强敌难免“先遁，而大众从之”。

其二，“九边”供饷体系制约军制发展。北方边

疆土瘠民贫，人丁不多，灾荒频发，募兵愈多则余丁

愈少，军兵的月粮本色、帮丁银等得不到保证，只有

月粮折银主要来自京运，相对稳定。在此情况下，民

兵与军兵的待遇差别就不只是“稍优之”了。万历中

叶以后财政恶化，不仅京运银不能增加，而且要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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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额，将帅只能厚饷豢养不多的家丁应付战事。辽

东自万历十九年“阅定经制，已多减汰，屡年以来，逃

亡益多，又以节省之说，减者不可复增”，到万历末

年，“一户之中或止存一人，或一门之中莫非甲士”，

“招兵人不肯来，勾补逃故又以额饷太薄，百方推

调”。巡抚周永春请求将月粮银加为 1.2两，户部答

复：“加者从何所出？”

其三，军籍与实际的军役严重不符的问题却始

终未能改变。明后期，募兵比重更大，且不少应募者

是余丁，存在一户多人当军的情况。换言之，万历以

后 100余万经制军额中，只有较小部分由明初以来

200多万军户充当，许多军户已无丁为军而成普通百

姓，但军籍身份为其重新被强制勾补留下祸端。万

历十二年，明廷因南京“营伍空虚”，试图从各省勾补

宣德四年至万历十年间累积逃故军士 6万余名，然

而，近 1年仅解到 2000余人。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

推断，全面清勾“骚动乎闾阎者，当不下二三十万

人”，建议先将议定经制后逃故的“着实清勾”，才终

止了这场骚动。还有官员建议，令军户每年纳银

3.6两，免其军籍。这对有意从军或已在经制以外

的军户是额外盘剥，只对仍有当军义务的富民有利，

故未获允准。或行或止的举措表明，超经济因素仍

普遍存在，职业化远未全面实现。

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皇帝委政内阁，徐阶、高

拱、张居正等为首的官员励精图治，推行诸项改革措

施，促进了军制转型。万历中叶以后，相对安定的边

防形势使君臣“相率狃款弛备”。皇帝长期怠政，多

数官员卷入党争，以山人为代表的“在野”人士嘲弄

庙堂是非，“国家权力主导作用”缺失。朝中无人可

以主持大局，不仅不能继续推进张居正等未竟的改

革事业，且在调募南兵、任用行伍等方面愈加保

守。明朝的治理能力未增反降，跟不上军制发展新

形势，军队职业化带来的骄兵难治、军饷增长等负面

影响日益显现，成为军力迅速衰败、强盛局面不能长

久维持的重要原因。辽东兵兴，明廷大规模募兵，谓

之新军，原额称为旧军，新军月饷银 1.5两以上。边

臣认为“敢战之兵难得”，默许旧军“稍精壮者皆来应

募”为新军。其后，辽东守臣以“往时戍卒皆有余丁

供给，今户口虚耗，无人非军”为由，请求旧军“一体

加饷”。许多募兵再施“串营”故技，如蓟镇“前番招

募旧军强壮者，相率借逃，就募别处，以致旧军日少，

新军日多”。军士待遇“双轨制”难以为继，完全依

赖饷银的军士越来越多，军费因而激增，明廷不得不

再三加派，从而加速其灭亡。

综上，明朝军事的衰败期并非长达 200年，而是

万历中叶以后的半个世纪。这对重新认识明朝国运

盛衰趋势，客观评价明中期特别是嘉靖时期的国家

治理水平，应有一定意义。

本文曾提交2021年9月中国历史研究院与上海

大学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与上海

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八届青年史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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